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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，县委有关部门，县直、驻县有关单位：
　　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定南县鼓励和扶持小微企业上规模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中共定南县委办公室
　　定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2012年6月14日
定南县鼓励和扶持小微企业上规模实施办法
　　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工业企业发展，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和引导力度，切实推动规模以下工业企业（以下简称“规下企业”）不断向规模以上企业（以下简称“规上企业”）发展，不断壮大全县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总量，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　　一、扶持规上企业优惠政策
　　（一）奖励新列为规模以上的企业
　　1．对新增的规上企业实行奖励。每年由县工信局牵头，县统计、财税等部门配合，对新增规上企业进行核定，并给予每家一次性奖励1万元。
　　2．组织规上企业的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和员工进行免费在岗技术培训，并适当安排外出参观学习。
　　（二）对符合条件的规上企业分别实行奖励
　　为激励规上企业不断做强做大，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规上企业，按不同标准分别给予奖励：
　　1．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5000万元以上且年纳税占主营业务收入3%以上的规上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；
　　2．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1亿元以上且年纳税占主营业务收入3%以上的规上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.5万元；
　　3．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5亿元以上且年纳税占主营业务收入3%以上的规上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；
　　4．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10亿元以上且年纳税占主营业务收入3%以上的规上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；
　　上述奖金全部从县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。具体考核认定工作由县工信局牵头，县统计、财税等部门配合组织实施(数据以年终税务部门税款所属期纳税申报表为准)。
　　（三）规上企业建设项目优先享受有关贷款贴息补助和减免税等政策（具体政策参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规定）
　　1．规上企业新上建设项目属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鼓励支持发展项目的，优先推荐安排国家、省、市项目建设补助和贴息资金。
　　2．规上企业新上建设项目属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鼓励支持发展项目的，当年技改项目利用贷款资金购置机器设备新发生的利息，可申请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贴息补助。
　　3．新入规企业的当年新增贷款利息，可申请县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贴息补助。
　　4．经省级以上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认定并取得《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》的规上企业，可优先申请享受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减免税政策。
　　（四）规上企业优先享有用电、用水、用地和用工等支持
　　1．电力供应紧张时期，优先保证规上企业用电；规上企业因发展需要进行电力扩容的，优先给予保证。
　　2．项目或企业进入工业园区，优先安排投产达产后达到规上企业标准的企业入驻；投产达产后达不到规上企业标准的企业或企业，原则上不安排进入工业园区。
　　3．大力帮扶有发展潜力的规下企业尽快列入规上企业。对有发展潜力的规下企业，相关部门要积极开展帮扶，协助其解决在上规模过程中遇到的用电、用水、用地和用工等方面的问题，推动企业尽快上规模。
　　4．优先帮助解决规上企业的信贷支持。将规上企业优先列入银企合作推荐名单，协调解决其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问题。
　　二、积极引导企业规范发展
　　（一）加大规上企业的申报工作力度
　　对已符合规上条件（年主营业务收入达2000万元及以上）的规下企业，由县工商部门按企业申报条件规范管理，县统计部门要根据相关规定及时上报入规申请材料，并依法监督企业按时上报相关报表。
　　（二）依法依规对企业进行引导监管
　　1．引导企业规范管理。对于因虚报、瞒报、少报、假报企业财务报表导致未列入规上统计的规下企业，要依法依规予以纠正，引导其规范发展。
　　2．加强对企业财税管理。妥善解决企业会计基础工作薄弱、财务资料不够齐全、税收征收程序欠规范等问题，引导企业依法经营、依法纳税，严厉查处偷漏税行为。
　　3．加强对企业污染源和防治设施的监管。引导企业积极开展清洁生产，搞好环境污染治理。对治污不力、排放不达标的企业，要求限期整改；限期整改仍不到位的，依法依规给予查处。
　　4．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。对企业设备、工艺、技术、材料、能耗水平进行全面考核，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淘汰落后产能，促进产业升级，增强发展后劲。
　　（三）着力抓好企业统计工作
　　积极引导企业改善办公条件，加强财务、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高业务技能，指导企业搞好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的填报。
　　（四）对扶持发展规上企业有实绩的部门或单位实行奖励
　　县政府将把新增规上企业列入年度工业经济目标任务考核范围。　  
　　三、加强企业上规模工作领导
　　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健全机构
　　成立定南县小微企业上规模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钟鸣任组长，县工信局局长谢瑞真任副组长，县统计局、县工信局、县发改委、县民企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国税局、县地税局、县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县工商局、县质监局、县自来水公司、县供电公司等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县工信局，由谢瑞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；县统计局、县民企局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企业的协调、服务等日常工作，解决小微企业上规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
　　（二）落实责任，协调配合
　　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，履行职责。县统计局要结合统计业务工作开展经常性调查研究，摸清情况，积极做好新增规上企业的申报工作；同时组织企业开展统计业务培训，指导企业做好统计报表的报送工作。县工信局要着重搞好宣传、引导、服务、协调工作，牵头组织实施有关奖励制度。县民企局要协调解决企业项目贷款和贴息贷款。县财政局要指导帮助企业完善财务制度，规范财务管理，搞好企业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拨付有关奖励资金。县工商局、县质监局要积极开展宣传和服务，指导企业做好规范登记工作，及时做好企业的变更和登记等工作。县税务部门要结合自身业务工作深入企业搞好服务，指导企业规范管理、规范发展。县供电公司、县自来水公司要保障企业用电、用水需求，对园区企业范围实施停电、停水时，要提前3天书面或电话告知企业；如遇突发性停水、停电现象，应及时告知相关企业停水、停电原因及何时恢复等信息。
　　（三）加大帮扶力度，促进企业入规
　　依据《定南县2012年安商监察工作方案》（定办发〔2012〕6号）要求，挂点服务企业的部门和单位要落实专人跟踪服务，切实增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，强化帮扶措施，细化目标任务，明确工作重点，经常深入挂点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能解决的及时解决；不能解决的要建立台账，于每月5日前报县工信局（在建项目报招商服务中心）汇总后，统一报县安商办集中解决。
　　附件：定南县2012年拟入规企业挂点服务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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